关于征集呼和浩特市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

参与企业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自治区关于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决策部署，做好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工作，现公开征集2026年参与企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后续将按批次动态征集。
二、征集对象

家电及3C数码产品经营企业（含线上平台企业）。
三、基本要求

（一）依法登记注册的家电及3C数码产品经营企业，分公司应作为总公司自营门店参与；
（二）具备开具销售发票的能力，能够按照包含政府补贴在内的实际销售价格向个人消费者开具实名发票；
（三）具有规范的出入库管理机制，能提供活动相关的进货、销售、配送等台账资料，需具备旧家电及3C数码产品回收能力；
（四）经营状况良好，能够先行垫付活动补贴资金。能够受理平台交易方式，在第三方服务平台提供备案销售品类、品牌型号、能效等级等信息；
（五）配备满足活动开展所需的电脑、打印机、POS机等设施设备和专职工作人员，能够记录、统计有关销售信息，定期报送销售和补贴数据，并留存顾客消费凭证、销售发票、配送单据等资料备查；
（六）能够提供家电、3C数码产品所需条形码、SN码、IMEI码等内容，及时更新家电和数码产品销售、库存等数据；
（七）资信状况良好，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环保规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近年来参与历次政府消费券活动和以旧换新活动无违法违规记录；
（八）能够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补贴资金审核、审计、检查及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并提供佐证材料；

（九）线上参与企业应具备从事线上销售的资质条件和自有线上平台，能够按要求实时传输数据，具备防范骗补、套补等行为的风险管控能力并将补贴资格向农村地区倾斜；
（十）严格遵守家电、3C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活动相关规定要求，规范经营，配合相关部门严防套补、骗补等行为。能够接受社会各方监督，积极协调处理相关诉求纠纷。

四、申报材料

（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二）呼和浩特市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参与企业申请表、自营门店名单、承诺书、价格表（附件1-4）；
（三）参与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自营门店带水印（含拍摄时间、定位地址）的经营场所照片（含门头招牌、店内环境等）。如经营门店地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需提供自有产权、租赁合同等使用权证明材料；　  
（四）2025年前三季度（新成立企业提供近3个月）的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同时段的纳税申报表；
（五）“信用中国”网站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

（六）品牌主体授权合作协议或承诺函等；

（七）与具有旧家电及3C数码产品回收资质的企业签订的合同及该回收企业资质材料。

五、申报流程

（一）有意愿参与的企业请于2025年12月30日前将一式2份纸质申报材料（统一使用A4纸双面打印，按顺序装订成册）和电子版材料（盖章的纸质材料扫描为PDF文件）一并报送至属地旗县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

（二）各旗县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材料进行初审核实，于2025年12月31日前，将辖区内审核通过的企业名单汇总后（附件5）出具正式文件，连同1份企业申报纸质材料和电子版材料（全部企业刻成1张光碟）一并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科。

（三）市商务局对旗县区报送的参与活动企业进行复核后，确定名单并公布。相关政策文件公布后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申报要求、申报材料及申报流程等。
附件：1.《2026年呼和浩特市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参与企业申请表》
2.《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参与企业自营门店（或分公司）名单》
3.《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参与企业承诺书》
4.《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参与企业近3个月产品价格明细表》
5.《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参与企业汇总表》
联系咨询电话：
市商务局　         0471－6621172、6621221
新城区商务局       0471－2387329
回民区商务局       0471－6371236
玉泉区商务局       13074731200  
赛罕区商务局       0471－6317085
土左旗商促局  　   0471－3123886
托县商务局    　   0471－8512211
和林县商促局  　   0471－2848958
清水河县商促中心   0471－3124505
武川县商促局       0471－8821668
经开区经发局　     0471－8127356
                 呼和浩特市商务局
                 2025年12月25日
附件1

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参与企业申请表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经营情况
	经营范围
	
	营业面积(㎡)
	

	
	2025年销售额(万元)
	
	是否为一般纳税人
	

	经营品牌
	

	当前库存量（台）
	1.冰箱（   ）2.洗衣机（   ）3.电视（   ）4.空调（   ）5.电脑（   ）6.热水器（   ）7.手机（    ）8.平板（    ）9.智能手表/手环（    ）10.AI眼镜（  ）（具体品类以最终政策文件为准）

	参与活动

产品类别
	方框内勾选：冰箱(   洗衣机(   电视(   空调(   电脑(   热水器(    

手机(   平板(   智能手表(手环)(    AI眼镜(（具体品类以最终政策文件为准）

	企业承诺
	本企业自愿承接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工作，严格执行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相关要求，所提交资料真实有效，并确保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相关票据、凭证、台账等真实准确。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承诺无虚假宣传、变相涨价、以次充好、弄虚作假、骗补资金等行为。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旗县区

审核意见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参与企业自营门店（或分公司）名单

企业名称（盖章）：

	序号
	自营门店（或分公司）名称
	经营地址
	营业面积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说明：门店为企业自营门店或分公司，不包括加盟门店。
附件3

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

参与企业承诺书

本企业自愿参加呼和浩特市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能够先行垫付活动补贴资金，并承诺严格遵守以下规则要求：

一、严格落实中央、自治区及呼和浩特市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要求，遵守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补贴相关规定和后续政策。

二、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对商品品质和售后服务负责。参与活动的产品符合补贴政策，提供的产品信息真实、有效、准确，产品能效等级准确无误。

三、能够为消费者开具正规发票，发票开具方与参与企业名称一致，发票开具的家电、3C数码产品品类为政策规定的补贴商品。每张票券仅核销指定品类的一件商品并开具一张发票，开具的发票为含政府补贴金额的全额发票。

四、建立完整规范的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工作台账，承诺相关票据、凭证、台账等信息真实、完整。保留相应的凭证资料，并在第三方审计时配合提供相关材料。

五、具备家电及3C数码产品回收能力，承诺将回收的旧家电及3C数码产品交与正规回收、拆解企业，不随意处置。

六、按规定对购买新家电、3C数码产品的消费者垫付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并做好清算工作。任何由本单位原因错误核销消费券导致本单位补贴资金无法兑付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七、认真做好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活动政策、规则等的宣传、解释、引导等服务受理工作，张贴、布放活动宣传物料。指定专人负责处理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沟通、举报投诉及宣传推广等各项事宜。

八、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不弄虚作假，不从事制售以旧充新等违法行为。因本企业提供的产品及服务问题或未按照要求执行活动而引发的消费者投诉、争议、舆情、赔偿等事宜，由本企业负责解决处理。

九、承诺无虚假宣传、虚假交易、变相涨价等行为，主动制止并杜绝任何违反活动规则、套取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活动过程中如被查实有违法违规行为，同意取消活动参与资格，并承担失信联合惩戒、行政处罚等法律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接受司法机关查处。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参与企业近3个月产品价格明细表

企业名称（盖章）：
	序号
	销售品类
	品牌
	具体产品型号
	近3个月销售均价（元）

	
	
	
	
	

	
	
	
	
	

	
	
	
	
	

	
	
	
	
	

	
	
	
	
	

	
	
	
	
	

	
	
	
	
	


附件5

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和3C数码产品购新参与企业汇总表（第一批）

旗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加盖公章）：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自营门店（或分公司）名称
	详细经营地址
	销售类别（家电/3C数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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